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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27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6】0564 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根据《工作函》的要求及时组织相关

部门对《工作函》所列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逐项落实。现就有关事项具体回复

如下：

第一题、媒体报道称，东方金信存在股权冻结且为被执行人，其主要股东所持标

的股份也存在冻结情形。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股权出让方石棋玲所持股份亦存在

冻结情形。请公司:(1)补充核实标的公司及主要股东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

诉讼案由、案件背景、诉讼金额、诉讼进展、冻结期间及进展等情况;(2)补充核

实标的公司成为被执行人的原因及相关案件进展;(3)全面梳理标的公司各类资

产冻结、作为被告或第三人所涉诉讼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充分评估资

产冻结和诉讼事项可能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标的公司是否存在资金紧张、持

续经营能力不足等情形;(4)补充核实标的公司股东是否存在预计行使股权回售

权的情形，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标的公司经营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回复】

（一）标的公司及主要股东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诉讼案由、案件背景、

诉讼金额、诉讼进展、冻结期间及进展等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主要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标的公司持有

的子公司的股权的冻结情况均已裁定解除，外部第三方网站信息滞后未及时更新，

标的公司正在积极与第三方网站沟通消除前述信息滞后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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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股权冻结的主体 被申请人 申请人 冻结股份数 冻结原因
冻结的裁判文

书
冻结时间 解除冻结时间

解除冻结的裁

判文书

北京东方金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伟哲 北京国创新能

源汽车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1584.5353 万元

等额股权

股权回购

纠纷

（2024）京

0108 民初

61184 号民事

裁定书

2024.11.25
2026.1.5

（裁定日期）

（2024）京

0108 民初

61184 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

杜伟杰
405.4436 万元

等额股权

石棋玲
226.3622 万元

等额股权

北京东方金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伟哲

中电科核心技

术研发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1584.5353 万元

等额股权

股权回购

纠纷

（2024）京

0108 财保

1927 号民事

裁定书

2024.12.31
2026.1.6

（裁定日期）

（2025）京

0108 民初 1910

号二民事裁定

书

杜伟杰
404.4436 万元

等额股权

石棋玲
226.3622 万元

等额股权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兆坤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伟哲

132 万元等额份

额

广西兆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

金信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李建极
26 万元等额股

权份额
劳动纠纷

（2024）京

0108 财保 256

号

2024.12.4
2025.5.27

（裁定日期）

（2025）京

0108 执 12891

号结案证明

山西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金信（厦门）科技有限

公司

山西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

金信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南大通用

数据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75 万元等额股

权份额

侵害计算

机软件著

作权、技

术秘密及

反不正当

竞争纠纷

（2023）京

73 民初 222

号/（2023）

京 01 执保

956 号/

2023.12.7
2025.9.8

（裁定日期）

（2024）京民

初 14 号

广西兆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兆坤科技

100%的股权

海南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金信

100%的股权

成都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东方金信

100%的股权

东方金信（厦门）科技有限

公司

厦门东方金信

100%的股权

苏州东方金信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苏州东方金信

1000 万元股权

https://www.qcc.com/firm/bd4fa01a30599d701a40fa793fdf5d76.html
https://www.qcc.com/firm/ace49f303f7184a735e9b7b79d60a754.html
https://www.qcc.com/firm/ace49f303f7184a735e9b7b79d60a754.html
https://www.qcc.com/firm/bd4fa01a30599d701a40fa793fdf5d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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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购股权纠纷

2021年 12月，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电科基金”）按照投前 27亿元估值向标的公司投资了 20,000

万元；2022 年 12 月，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国创新能源”）按照投前 34亿元估值向标的公司投资了 15,000万

元。根据前述投资协议的约定，标的公司 2023年 12月 31 日前未能提交合格上

市申请并获得受理或 2024年 12月 31 日前未能合格上市，标的公司及其创始股

东（即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三人）有义务回购中电科基金及国创新能源持有

的股权。

2023年 12月 4日，标的公司与中电科基金、国创新能源等签署了《终止协

议》，约定标的公司作为回购义务人的赎回权条款自该协议签署日自始无效，相

关投资人股东享有的标的公司回购权利终止；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人的回购义

务于标的公司正式提交上市申请并取得受理之日的前一日终止。

2023年 12月 4日，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与中电科基金、国创新能源等

签署了《终止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若标的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未

取得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的受理通知书，标的公司创始股东作为回

购义务人的回购义务恢复执行。

因标的公司未能于 2023年 12月 31日之前取得 IPO受理通知书，国创新能

源、中电科基金分别于 2024年 10月、12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履行回购义务，并对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持有

的标的公司股份申请了冻结的保全。

针对国创新能源的保全申请，2024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作出（2024）京 0108民初 611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王伟哲、杜伟杰、

石棋玲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针对中电科基金的保全申请，2024年 12月 31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京 0108财保 19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冻结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以及王伟哲持有的员工持股

平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兆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份额。

2025 年 12月 30日，国创新能源、中电科基金及其跟投平台扬州乾益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乾益”）与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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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股权回购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由王伟哲、杜伟杰、石棋玲

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宽限期至 2026年 2月 28 日）按照投资本金回购前述

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 30%。和解协议签署后，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1月 6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分别出具了（2024）京 0108 民初 61184 号之

二、（2025）京 0108民初 191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上述财产保全

措施。

公司在本次交易协议签署前知悉前述情况，经内部研究后判断该等回购对标

的公司本身没有影响。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述股权回购纠纷已通过和解方式

结案，上述股份冻结均已解除完毕。

2、劳动纠纷

李建极因与标的公司存在劳动合同解除的争议，于 2024年向北京市海淀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作出京海劳动人仲字[2024]第 6129 号裁决

书，裁决标的公司支付李建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6.01万元。标的公司对

此不服，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 13日作

出（2024）京 0108民初 46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标的公司应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6.01万元。标的公司随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作出（2025）京 01 民终 187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维持原判。

诉讼期间，李建极申请了财产保全（（2024）京 0108 财保 256号），申请

冻结标的公司持有的广西兆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西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金信（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判决生效后，标的公司履行了判决，但

李建极未及时向执行局撤回执行申请，标的公司向执行局提供付款凭证后，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5月 27日出具（2025）京 0108 执 12891 号《结案

证明》，确认标的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就此结案。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本案已经履行完毕并已结案。除广西兆坤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尚在办理工商解冻过程中，其他股权冻结均已在工商系统中

解除完毕。

https://www.qcc.com/firm/bd4fa01a30599d701a40fa793fdf5d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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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纠纷

因东方金信天津分公司员工王宝贤等 6 人入职前曾任职于天津南大通用数

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公司”），南大公司于 2021年底向天津

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报案，主张该等人员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并于 2023年 1月

移送检察院起诉。2023年 12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认定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因此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津滨检刑不诉[2023]915

号）。

2023 年 2月，南大公司又以东方金信、东方金信天津河西区分公司及相关

员工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及反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前保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3年 12月 7日作出（2023）

京 73民初 222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东方金信、东方金信天津河西区分公司

及 6名员工的银行存款合计 5000万元，或查封、扣押东方金信、东方金信天津

河西区分公司及其员工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期限为一年（2024 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基于此，东方金信及东方金信天津河西区分公司在招商

银行的账户，东方金信持有的苏州东方金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0万元股权、

东方金信（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广西兆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海南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成都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山西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5%的股权被相应冻结，冻结期限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因管辖权异议，本案被移送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 12 月 13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京民初 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继续冻结

东方金信在招商银行账户、东方金信天津河西区分公司在招商银行的账户，冻结

期限一年；继续冻结东方金信持有的山西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5%的股权，冻

结期限三年；冻结财产的价值总额，以 5000万元为限。

2025年 4月 30日，标的公司及其员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解除超

额保全财产申请书》，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解除超额保全的财产。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经过对案情的了解，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于 2025 年 9 月 8 日作出

（2024）京民初 1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认为标的公司及其员工的请求符合

法律规定，并裁定继续冻结标的公司在招商银行账户 4200 万元的银行存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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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超出部分的银行存款的冻结；解除东方金信天津河西区分公司在招商银行的银

行存款冻结；解除东方金信持有的广西兆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东方

金信（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海南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成都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苏州东方金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000万

元股权、山西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15%股权的冻结。至此，本次诉讼所涉及的

所有股权冻结均已解除。

2026 年 4月 7日，原被告双方在法院主持下签署《和解协议》，协议约定

双方本次诉讼就此了结，标的公司向南大公司支付和解款，彻底、终局性地解决

本案所有与双方相关的争议、纠纷及诉讼。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

解书》（（2024）京民初 14 号之六），本次诉讼正式结案。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本案涉及的股权冻结均已裁定解除，除山西东方金信

科技有限公司 15%股权尚在办理工商解冻过程中，其他股权冻结在工商系统中

均已解除完毕。

（二）补充核实标的公司成为被执行人的原因及相关案件进展

标的公司曾主要因劳动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案件未及时执行判决被列

为被执行人，涉及的需执行金额合计约 213.1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纠纷类型
执行标的

（万元）
申请人 被执行的原因 执行完毕情况

1.
房产中介合同

纠纷
18.3723

北京一九房地

产咨询有限公

司

已履行完毕，对

方律师忘记撤回

申请

2025-09-16

履行完毕结案

2.

东方金信采购

智慧城管系统

工程建设服务

引起的买卖合

同纠纷

73.3634

中煤科工集团

重庆智慧城市

科技研究院有

限公司

因东方金信起诉

其甲方案件未结

案，中煤科工在

给予 3 个月延期

履行后，申请执

行但放弃执行罚

息，按案款支付

2025-08-19

履行完毕结案

3. 劳动合同纠纷 110.9292
李建极等公司

前员工

保全转执行，个

人收到案款后未

办理结案

均已于判决后 3

个月内履行完毕

4. 劳动合同纠纷 10.4589 宋芳、王海波
执行局错误立

案，后办理销案

劳动仲裁裁决

后，东方金信提

起诉讼正在一审

审理中

合计 213.1238 - - -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不存在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bd4fa01a30599d701a40fa793fdf5d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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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梳理标的公司各类资产冻结、作为被告或第三人所涉诉讼的具体

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充分评估资产冻结和诉讼事项可能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

响，标的公司是否存在资金紧张、持续经营能力不足等情形

1、标的公司各类资产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名下招商银行大运村支行、浦发银行富力城

支行、北京银行翠微路支行的三个银行账户项下合计 6,823.56万元的资金处于冻

结状态，具体如下：

银行
冻结金额

（万元）

保全金额（万

元）
申请人 案件进展

招商银行

大运村支

行

5,919.94

5,000
南大公司（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技术秘密

纠纷）

已结案并裁定解除冻

结，待解除资金冻结

22.01
广州中大凯旋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正在审理中

21.20 马*云（前员工劳动纠

纷）

已结案，执行局正在

进行解冻处理

6.00 宋*（前员工劳动纠

纷）

已审批办理销案，已

联系执行局处理

870.73 剩余系其他案件的诉前保全，尚未收到立案及

诉讼材料【注】

浦发银行

富力城支

行

386.48 386.48 其他案件的诉前保全，尚未收到立案及诉讼材

料【注】

北京银行

翠微路支

行

517.14 517.14 其他案件的诉前保全，尚未收到立案及诉讼材

料【注】

合计 6,823.56 6,823.56 - -

注：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该等案件为标的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合同纠纷。

其中，招商银行大运村支行的 5000万元资金冻结系基于南大公司与标的公

司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纠纷，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9

月 8日作出（2024）京民初 14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标的公司在招

商银行账户 4200万元的银行存款，解除超出部分的银行存款的冻结，但因法院

系统技术问题，尚未对超出金额的冻结完成变更，因此目前因南大公司案冻结的

金额仍为裁定变更前的 5000万元。2026年 4月 7日，标的公司已与南大公司在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签署了《和解协议》；2026年 4月 13日，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4）京民初 14 号之七），裁定解除

标的公司在招商银行账户中的银行存款的冻结，后续法院执行局将解除对于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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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资金的冻结。

除南大公司案件外，其余资金冻结主要系基于劳动纠纷及采购合同纠纷的诉

前保全，部分已结案，部分案件标的公司尚未收到诉讼及立案材料。

除前述银行资金冻结外，目前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况。

2、标的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所涉诉讼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已立案的未决诉讼情况

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进展

是否涉及财产

保全

1. 南大公司

东方金信、东方

金信天津河西区

分公司及 6名员

工

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技术秘密纠

纷

已结案并裁定

解除冻结，待

解除资金冻结

5000万元银行

账户资金冻结

2. 广州中大凯旋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东方金信 买卖合同纠纷

正在审理中，

一审已开庭

22.01万元银行

账户资金冻结

除上述已立案的未决诉讼外，标的公司还存在部分诉前保全的案件尚未立案，

涉及冻结的金额较小，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资产冻结和诉讼事项可能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标的公司是否存在资

金紧张、持续经营能力不足等情形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涉及股份相关的冻结均已裁定解除完毕；标

的公司目前涉及的未决诉讼事项及资产冻结中，金额较大的主要系标的公司与南

大公司关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的纠纷，目前该案件已在法院的调解下

达成和解协议并结案，法院已出具解除冻结的《民事裁定书》，后续法院执行局

将解除该等资金冻结；剩余案件主要系劳动合同及采购合同纠纷，涉及金额相对

较小。因此，上述资产冻结和诉讼事项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截至 2026年 3月末，标的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47亿元，均存放于商业银行；

其中，除因前述纠纷导致 6,823.56万元资金暂处于冻结状态外，其余资金均为可

随时支取的自有资金，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截至 2026

年 3月末，标的公司流动比率 1.91、速动比率 1.70，即使扣除前述冻结资金，标

的公司流动比率 1.66、速动比率 1.45，不存在资金紧张、持续经营能力不足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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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核实标的公司股东是否存在预计行使股权回售权的情形，并结合

前述情况说明标的公司经营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根据标的公司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电科基金、国创新能源、龙岩鑫

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兵国调（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厦门数金人工智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乾益已与标的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代表石棋玲签署投资人所持股权的 30%的

回购协议，回购数量合计为 295.7310万股。

石棋玲回购上述股东的资金来源于其对外出售股份所得。石棋玲在本次交易

中以 27.94元/股的价格(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 20亿)向公司出售 210.6955万股，

同时在本次交易后以同等价格 27.94元/股向其他新增 8名股东累计出售 311.3977

万股。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除上述回购的股份之外，目前标的公司股东不存在

其他预计行使股权回售权的情形，标的公司也不存在作为回购义务人的情形，标

的公司的经营不存在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及主要股东的股份冻结均已裁定解除，目前标的公司被

冻结的资产系部分银行资金，合计金额为 6,823.56万元，其中主要系南大公司案

涉及 5000 万元资金冻结，标的公司已在法院调解下与南大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并

结案，法院已出具解除冻结的《民事裁定书》，后续法院执行局将解除该等资金

冻结。根据标的公司 2026年 3月末的资产负债情况，标的公司不存在资金紧张、

持续经营能力不足的情况。股份回购方面，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已与相关投资人股

东达成合计 295.7310万股的回购协议，不存在其他预计行使股权回售权的情形。

因此，标的公司的经营不存在重大风险。

第二题、请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共同投资等情形，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

系或潜在利益安排。

【回复】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共同投资等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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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投资等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博亚”）与标的

公司及相关股东存在如下资金往来：

时间 交易对方 汇出（万元） 汇入（万元） 备注

2026.2.12 东方金信 3000 借款

2026.2.27 东方金信 3000 还款

2026.3.13 东方金信 2800 2800 同日退回

2026.3.16 石棋玲 2800 - 借款

2026.3.27 石棋玲 2800 还款

上述资金往来的原因如下：

2026 年 2月 6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署了《增资协议》，并与石棋玲等东

方金信的 3名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签署后，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的

时间付款，为打消标的公司的顾虑，同时避免上市公司被主张违约责任，经双方

友好协商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博亚于 2026年 2月 12日向东方金信提供了一笔 3000

万元的借款，作为上市公司未能及时付款的履约保证。2026年 2月 27日，公司

向东方金信支付了增资款后，同日标的公司向青岛博亚及时偿还了上述借款。

同样，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向石棋玲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控股股东青岛

博亚按照前述方式于 2026年 3月 13日向石棋玲提供 2,800万元借款作为履约保

证。但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打错至标的公司的账户，标的公司收到后于当日立即退

还了前述款项。青岛博亚于次一工作日 2026 年 3 月 16 日重新向石棋玲提供了

2,800 万元的借款。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向石棋玲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后，同

日石棋玲偿还了上述借款。

除上述资金往来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标的公司及相关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资金往来情形；双方不存在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

服务提供等经营性业务往来；双方不存在共同出资设立企业、共同参股投资、合

伙经营等共同投资情形。

综上，除上述因本次交易产生的资金往来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与标的公司及相关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资金或业务往来、共同投资等情

形，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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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请公司全面、充分评估前述事项可能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造成的影响，

全面自查核实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和重大风

险事项，并依规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时，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所有股权冻结在司法层面均已

裁定解除，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预计行使股权回售权的情形；就标的公司与南大

公司的纠纷，标的公司的诉讼代理律师已在 2025 年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南大公

司主张的侵权行为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标的公司大概率不承担侵权责任，同时，

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时标的公司正在积极推动案件终结，与南大公司已达成初步和

解意向（截止本回复出具日，该案件已经通过法院调解结案，涉及的资金冻结也

已裁定解除）；标的公司不存在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情况。

就前述发生在本次交易协议签署前的事实情况，公司在协议签署时已充分了

解，经公司内部审慎研究后，认为前述事项的风险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亦不影响公司对本次交易的决策。

尽管前述事项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仍有可能对

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因此，本次投资存在较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

经自查，公司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协议安排、承诺

事项或重大风险隐患。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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